
 

 

短期新单销售受挫，长期增强健康险需求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对保险业的影响 

                               作者：金融业务部 李柯莹  

自 2019年 12月中旬以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数量不断增长，截

至 2020 年 2 月 14 日上午 12 点，全国现存确诊病例 55745 例，疑似病例 10109

例，死亡人数 1381 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成为我国自 2003年后的又一次重大疫

情。疫情对保险行业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保险赔付和新单销售两个方面，新单销售

短期受挫在所难免，但疫情带来的保险赔付较小。虽然疫情对保险行业短期保费

收入负面影响较大，但车险、寿险、健康险等保费需求不会消失，而是受疫情影

响而后移，疫情结束后将迎来反弹。此外，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将促使新的健康保

险的开发、且在居民感受到疾病对于健康威胁下增强的保险意识将转化为新的购

买力，健康险在疫情可控或结束后将迎来较大反弹。 

1. 需求端：疫情影响下代理人展业受阻，人身险新单销售受挫在所难免，

但受需求后移和保障意识提升影响，疫情缓解后保费增长将明显反弹 

我国人身险业务依赖于个险，即代理人销售为人身险的第一大销售渠道，而

代理人业务拓展方式以面对面推销为主。受新型冠状病毒影响，春节假期延长、

人际交往受限、多人在家隔离，代理人和客户接触受到明显阻碍。从营销员展业

模式来看，营销员获客最主要的渠道是缘故，即身边的熟人，紧随其后的则是转

介绍渠道1，上述获客渠道展业与面谈拜访密不可分，因此受疫情影响较大。此

外，各大保险公司代理人增员计划、线下培训将会延后，而且线上培训不能替代

线下培训。上述因素对整体代理人出单和产能产生负面影响。 

我国人身险保费第二大渠道为银保渠道，多年来个险和银保两大业务渠道的

合计保费贡献占比九成以上。2018年，我国个险渠道贡献保费近 60%，银保渠道

贡献保费约 30%。受疫情影响，银行网点春节期间延迟开门、节后网点轮换开门，

且受担心传染影响，客户经理主动销售保险意愿及客户交谈意愿均显著下降，不

利于银保渠道产品的销售。 

虽有线上拓展模式缓解一定压力，但线上拓展占比较小，难阻新单下降。 

参照 2003 年非典型肺炎（以下简称“非典”）期间保费收入走势。非典显现期

限和本次疫情较为相似，亦是从 2月开始逐步扩散。非典于 5月中旬后明显趋缓，

7月疫情完全解除。非典疫情发展期间，单月保费同比增速放缓，疫情缓解后，

受益于居民健康保险意识的提高和非典健康险产品的开发，健康险单月保费收入

迎来迅速反弹，5月、6月和 7月单月保费同比增长 3.09、2.65和 1.58倍，远

高于前后两年同期水平及同年其他月份水平；同期寿险分别同比增长 19.81%、

 
1 摘自《2018中国保险中介市场生态白皮书》。 



 

 

48.74%和 17.13%，寿险产品与非典关联度不大，考虑到需求端后移仅 6月增速

反弹较高。 

图表 1  非典期间健康险（左）和寿险（右）单月保费增速（单位：%） 

  

资料来源：wind,东方金诚整理 

财险公司主要险种车险需求受疫情影响明显后移，而货物运输险等其他多

险种均受到负面影响，财险保费增速全年将保持较低水平 

2003年非典期间，财险业务受影响较大的是航意险和货物运输险。受货运

流量的大幅减少，以流动货物为风险标的的货物运输保险的业务量随之下降；受

航班取消影响，航意险大幅下降。但我国财险以为车险为主，航意险、货运险仅

占很小比例。整体来看，非典时期财产险表现较为平稳，受影响较小。主要系

2003年处于经济向上周期中，且非典对北京、广东外生产影响相对有限，2003

年财产险业务全年增速 11.7%，与上年同期水平差异不大。 

受疫情影响，新车购置基本后移，新车购置带来的保险业务受到大幅负面影

响；疫情期间，车险续保也受到负面影响。由于车险在财产险业务中占比较高，

约为七成，财险在疫情期间受到较大的负面影响。但车险需求不会消失，只会随

疫情变化而后移。 

本次疫情病例分布全国，各地的延迟上班、封城、网格化管理等措施对全国

经济的短期切断影响较大，企业受疫情影响开工受限、物料受阻、盈利减少，使

得企财险、货物运输险、工程保险、农业保险等多险种均受到负面影响，拖累财

险全年增速，财险增速全年将保持较低水平。 

整体来看，疫情对短期保单销售产生较大负面影响，新单销售受阻在所难免。

但寿险需求、健康险需求和车险需求等不会消失，会随疫情而后移；货物运输险

等部分财险需求受疫情影响当期需求灭失且不会后移，使得 2020年财险增速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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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将促使新的健康保险的开发、且在居民感受到疾病对于健

康及经济基础的威胁下，健康险在疫情可控或结束后将迎来较大反弹。此外，本

次疫情有助于唤醒居民保险意识的觉醒，并将其转化为保险购买需求，疫情中长

期将促进保险行业健康平稳发展。 

2. 理赔端：纳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保险责任的主要为医疗保险，医疗保险

位于社会保险赔付之后，理赔压力较小 

能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理赔的险种并不多，主要为医疗保险。1 月 21 日，

国家医保局就宣布对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患者采取特殊报销政策。商业

保险赔付在社会保险赔付之后，赔付的压力很小。此外，近期龙头保险公司为医

护人员捐赠部分医疗保险。因医护人员数量有限，该部分赔付压力也在可控范围。 

第一，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症属于新型病种，不在各大保险公司已经销

售的重疾险的约定赔付责任中。第二，对于意外险，保险法中的意外是指受外来

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亦不在赔付范围内。第三，寿险单纯保障身故和全残，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全残和身故比例很低，截至 2020年 2月 14 日 12时，死亡人数为 1381 例，即使

上述死亡人员均投保 50 万保额寿险，且有相同人数落下全残，赔付金额相较保

险公司 2019年 1.29 万亿元的总赔付金额很小。目前各大龙头险企对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实行实时理赔，理赔效率很高。从目前公开数据来看，各家的理赔金额很

小。 

图表 2 龙头险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赔付最新公开情况 

保险公司 
截至理赔

时间 

理赔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例数 
赔付情况 

新华保险 2.6 日 5 例 未公开 

中国人寿 2.10 日 31 例 358.20 万元 

中国平安 2.3 日 13 例 74 万元 

中国太保 2.1 日 1 例 身故保险金未公开 

 

资料来源：各家官方微信公众号,东方金诚整理 

保险公司勇于承担社会责任，部分保险公司承诺客户在保险责任扩展有效期

间内，经医院确诊初次发生新冠肺炎，将按保额承担一定比例赔付保险金。截至

2月 10 日，已有 45 家保险公司宣布扩展部分保险产品责任。据不完全统计，目

前在售的 500余款保险产品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纳入保障。但是，大部分重

疾险拓展期限是有限制的，如部分重疾险拓展期限至至 2020 年 4 月或 5 月，意

外险拓展期限基本为 1年。整体来看，保险公司是在其承受范围内，经过各项测



 

 

算后对部分产品进行限定期限的新型肺炎保险责任扩展，赔付压力是可控的。 

图表 3 截至 2020年 2 月 12日部分保险公司保险产品责任扩展情况 

保险公司 
涉及保险

产品（例） 

涉及保险产品

（品种） 
涉及产品名称 

新华保险 17 款 
15 款重疾险，2

款意外险 
宜家保、安心保等 

中国人寿 31 款 重疾险 国寿福、国寿康宁等 

中国平安 33 款 
32 款重疾险，1

款意外险 

守护福 18 重大疾病保险、平安糖保保重

大疾病等 

中国太保 21 款 
16 款重疾险，5

款意外险 

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99）、附加金

福人生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等 

 

资料来源：各家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东方金诚整理 

3. 偿付能力和流动性：行业偿付能力充裕，抵御风险能力较好，但疫情对

部分险企流动性造成较大压力 

从偿付能力来看，自 2016 年偿二代实行以来，保险行业偿付能力充足率一

直处于高位。2019 年三季度末，保险行业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246.5%，核心

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235.2%，其中财险公司和人身险公司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分

别为 277.4%和 239.8%，保险公司充裕的偿付能力有助于其较好的抵御风险。一

般来说，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下降主要与业务扩张和盈利下滑相关。疫情期间，虽

然保险公司盈利承压，但业务收缩使得偿付能力的压力减轻。整体来看，保险公

司的偿付能力不会因疫情大幅下滑，且本身行业偿付能力较高，具有一定的安全

缓冲效应。 

图表 4 2019年 3季度末龙头险企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资料来源：保险行业协会,东方金诚整理 

疫情期间，一是保险公司保费收入收缩，虽然大部分保险需求不会消失而是

后移，但保费收入的流入延迟对保险公司流动性造成压力；二是保险公司通过科

技手段理赔服务效率提高，加速了赔付的现金流出；三是互联网平台销售的保单

存在分期付款现象，减少了保险公司当期保费流入。但对于续期保费收入占比较

高的龙头保险公司，保险公司通常通过线上渠道实现续期保费的收取，面临的流

动性压力较小。对于受疫情影响，当期保费收入流入大幅减少的保险公司，其在

流动性方面将面临考验。尤其是部分资产驱动负债的人身险公司，主要通过银保

线下渠道销售保险产品，疫情影响下不仅保费收入大幅减少，亦因销售大量中短

存续期产品面对较大的给付压力，在上述因素影响下面临的流动性压力较大。 

4. 展望：疫情倒逼险企加强线上营销，提升科技赋能实力，保险公司分化

将进一步加剧，线上科技渠道建设完善的保险公司优势更为明显 

目前来看，保险公司专门开发专门针对新型肺炎的产品很少， 主要系疫情

始“人传人”风险由 1.20日开始披露，确诊人数于假期逐渐爬坡，对病毒的认

识也是一个发现的过程，病毒暴露初期确诊率、死亡率等数据存在一定的偏离，

留给保险公司开发产品的时间非常有限、建立模型所需数据也未必充足。所以近

期保险公司在产品端采取的主要措施为在一定时期内扩展部分险种的保险责任，

将新型冠状病毒理赔纳入赔付。目前行业过半险企已扩展保险责任，龙头险企中

国人寿、中国平安、新华保险和中国太保拓展新型冠状病毒保险责任涉及产品分

别为 31 款、33款、17款和 21款。随着全国的逐步复工，保险公司将着手开发

疫情相关新型产品，深度挖掘保险需求。 

疫情对保险行业尤其是寿险开门红负面影响较大。上市险企近年来主动淡化

开门红效应，对开门红依赖有所下降，但中小险企全年新单销售依赖开门红依然

较为显著。因此，此次疫情对中小寿险公司负面影响更为显著。上市险企中，中

国人寿开启 2020年开门红时间较早、客户储备丰富，平安一直淡化开门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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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对其影响相对有限。对于重拾银保的新华保险和开门红启动较晚的中国太保

和新华保险，此次影响相对较大。 

图表 5 龙头险企对疫情的应对及疫情对其影响 

保险公司 目前应对疫情采取措施 疫情对开门红影响 

中国人寿 

扩展新型冠状病毒保险责任，

线上多渠道即时理赔服务、取

消定点医院限制（国家正规医

院即可）、取消理赔申请时效

限制 

10.1 后逐渐开启开门红，前期短缴年

金超预期完成任务，整体开门红受影

响有限 

中国平安 

扩展新型冠状病毒保险责任，

提升线上理赔效率、平安好医

生 APP 开通抗疫义诊 

中国平安一直淡化开门红效应，金融

科技加码下预计影响有限 

中国太保 

扩展新型冠状病毒保险责任，

为首批重点物资企业提供涵盖

生产安全、新冠肺炎感染的专

属风险保障计划、通过微信公

众号提供问诊咨询 

12.1 日才开启开门红，开门红开启较

晚，后续业务受到疫情影响较大 

新华保险 
扩展新型冠状病毒保险责任、

提高理赔效率 

实行二次腾飞策略以来，公司重拾银

保， 预计受影响较大 

 

资料来源：各家官方微信公众号,东方金诚整理 

当前各大公司主要的应对方式是将等由线下营销转为线上营销，拓展微信、

网页等多渠道线上理赔，应用科技渠道提升理赔效率。目前来看龙头保险公司、

保险中介的 APP、微信和网页多支持意外险、寿险、重疾险、车险和家庭财产险

等多品种保险产品。但专业的保险术语和复杂的保险合同在缺乏面谈的情况下客

户的信任度难以提高，在此背景下，品牌效应显著、线上渠道配套服务完善的保

险公司在疫情期间销售优势更为明显。 

整体来看，疫情对保险行业短期保费收入负面影响较大，但车险、寿险、健

康险等保费需求不会消失，疫情结束后将迎来反弹，且疫情将唤醒居民的健康保

险意识。疫情缓解后，增强的保险的意识转化为保险购买，有助于健康险实现较

大的反弹。 

产品、综合服务和科技信息是保费增长的长期驱动力，对于续期保费占比较

高、线上渠道完善、代理人线上开展业务稳定的保险公司，疫情对其负面影响相

对较小，疫情结束后也将率先修复。依赖银保渠道等线下渠道的保险公司在疫情

中将出现差异化表现，率先转型线上、提升线上服务、开发适合市场需求的保险

公司将脱颖而出，而应对疫情不及时的公司在新单承保、流动性等方面将面临考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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